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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而政策设

计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效衔接的基础。本文在阐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理论内涵、内在机制、

堵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框架与实践路径。科技创新通过要素重组促进产业创新、通过技

术突破和技术扩散驱动产业创新，产业创新通过市场需求牵引科技创新、通过要素投入助推科技创新，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动态融合的过程中，实现“1+1>2”的效果。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跨区域协同创新不畅、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有待提升、产学研合作流于形式等问题，阻碍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基于此，本

文构建了时间、空间、制度三维政策需求框架，并基于合肥、浙江、深圳等地区的融合模式，探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为推动两者深度融合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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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

要。2024年 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这既是对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变动的积极应对，也是中国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必由之路。

2025年 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在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

断提升。但是，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仍面临严峻挑战，存在“断链”现象，尚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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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具体表现为高质量技术供给不足、创新资源错配、体制机制支撑不

足等问题［1］，反映出当前的政策体系在统筹协调、要素配置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探

讨。第一，科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的独立研究已较为成熟。在科技创新政策研究中，随着政府

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布局，科学、技术和创新在政策实践中的边界日益模糊，

科技创新政策已逐渐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政策范畴，包括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2］。关

于科技创新政策效果，现有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层面［3］、城市层面［4］、全国层面［5］

的科技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在产业政策研究中，产业政策是指国家对产业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

的各种政策的总称［6］。根据政策作用方式，产业政策被划分为选择性政策和功能性政策，前者

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后者则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7］，两类政策本质上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动

态平衡。关于产业政策效果，现有研究的观点存在分歧。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产业政策能促

进企业创新［6，8］和产业结构升级［9］。还有研究聚焦具体领域产业政策的积极影响，如李晓华和

张作祥［10］考察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积极影响；陈肖雄等［11］认为，大数

据产业政策有助于银行信贷资产配置；宋华盛等［12］则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高校创新的积

极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以行政手段推进产业政策调控不仅可能降低投资效率［13］，
而且可能诱发企业套利式并购行为和加剧相关产业产能过剩问题［14］。第二，学术界关于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的研究已从单向驱动转向关注两者的协同融合。早期研究多侧重于单一政策效

应［6，15-16］或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单向驱动［17-19］。近年来，随着国家战略的推动，学者们开始

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展开研究。现有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原始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高、创新资源错配等问

题［1］。针对这些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建议［20-21］。
上述研究围绕科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成效、问题、建议等进

行了探讨，但对政策需求的系统性研究不足。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是两类遵循不同创新逻辑

的主体为实现深度融合而调整、适应和协调的过程，这必然面临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因而需

要有效的政策设计予以突破。本文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主要开展三个

方面的工作。第一，系统阐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涵、主要形式和内在机制，并从

科技成果转化、跨区域协同创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产学研合作等方面深入剖析两者深度

融合的堵点，为构建政策需求框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二，构建时间、空间、制度三维

政策需求框架，分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

撑和参考。第三，基于合肥、浙江、深圳等典型地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模式，

探讨两者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理论内涵与内在机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将深入阐释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涵、主要形式和内在机制，为构建政策需求框架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论内涵

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涵

科技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获得新的知识、技术、产品或服务［20］，其本质是通

过前沿探索和突破性研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活动。科技创新有前沿性、颠覆性、

不确定性三大特征，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三个层次。其中，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

的源头，应用研究是衔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桥梁，技术开发则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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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关键环节。产业创新是应用性创新的主要形态，是科技成果在产业内部技术、生产、组织、

管理等方面的扩散、应用和转化，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2］。产业创新从需求侧出发，核心在

于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应用，解决“从 1到N”的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相连。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或线性连接，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主体、

过程、要素、空间、制度等多个维度上有机统一的过程，实现“1+1>2”的协同效应。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目标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共同服

务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形成“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协同发展机制。其

二，过程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研发、中试、产业化等全链条实现无缝对接，有效克服创

新链与产业链脱节问题，保障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高效转化。其三，系统融合。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赖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用户等主体共同构建的生态网络，通

过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的高效流动释放创新系统的整体效能。其四，治理融合。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系统性保障和持续驱动力。

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主要形式

基于时间维度的融合形式。其一，供给推动模式。该模式以技术突破为起点，通过前沿科技

供给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催生新产业，形成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演进路径。其核心在于技术

的原创性和前瞻性能够从根本上重塑产业竞争基础，实现“从 0到 1”的质变。例如，半导体物

理的理论突破催生半导体技术，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兴起。其二，需求牵引模式。该模式以市场端

产业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形成从产业创新到科技创新的反向拉动路径。当产业面临增长瓶颈、成

本压力或重大挑战时，会形成关键技术需求，进而促使创新主体依托研发资源开展定向攻关，依

靠技术突破实现产业升级。在此模式下，科技创新高度聚焦于产业实际需求，能够实现精准高效

突破并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例如，在绿色出行和能源安全需求驱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

发展，推动电池技术和智能驾驶等领域的创新迭代。

基于空间维度的融合形式。其一，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该模式以构建企业为主导、高校与

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创新共同体为核心，解决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的“死亡之谷”问题。大

学和科研机构专注于原始创新，但往往忽视市场，企业了解市场需求，但缺乏关键技术。破解这

一供需错配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空间维度上打破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主体的壁垒，推动知识、

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在研发、中试、产业化等全链条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二，产业创新

平台承载模式。该模式依托中试基地、科技园区等物理平台或工业互联网等虚拟载体，打破科技

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间的地域阻隔和要素壁垒，成为衔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该模式不

仅能实现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高效集聚和精准对接，而且可以提供中试熟化、技术咨询、

成果交易等全流程配套服务，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提供专业支撑，解决科技成果转化

“最后一公里”的适配难题。

基于制度维度的融合形式。其一，市场导向型模式。该模式以价格信号、竞争机制、资本配

置为核心驱动力，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在动力。在此模式下，企业作为创新决

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的主体，完全遵循市场规律，围绕实际产业需求开展研发与商业化活

动。由此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满足需求”的良性循环，有效解决科技与产业脱节问题。其

二，政策引导型模式。该模式能够弥补市场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长周期、高风险领

域中存在的局限性。政府通过专项计划、财税优惠、制度激励等方式，引导创新资源向战略领域

集聚，降低融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成本。这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了有序、稳定

的政策环境，最终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响应—企业参与”的协同体系，实现科技创新精准支撑

产业升级与产业需求有效拉动技术突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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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在机制

⒈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的机制

科技创新既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又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源泉。科技创新不仅通

过要素重组促进产业创新，而且通过技术突破和技术扩散驱动产业创新。

要素重组促进产业创新。熊彼特［23］提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关于生

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科技创新通过调整传统要素构成、催生新型要素

重塑生产函数的要素组合方式，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科技创新降低对传统要素的依

赖程度。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技术的发展促使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推动传统产业释放劳动

力，实现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动态调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催生新型要素。

随着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数据成为新型关键要素。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不同，数据

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部性［24］，能够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发挥倍增作用［25］。例如，当

数据与劳动力、资本结合时，可衍生出数字技能熟练劳动力、数字化资本等新型要素形态［26］，
既丰富传统生产要素的内涵、推动生产要素体系重构，又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

技术突破和技术扩散推动产业创新。技术突破和技术扩散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的关键动力。从技术突破层面看，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催生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这些前沿科

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可以形成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27］。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其技术突破

很有可能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技术扩散主要通过知识溢出、高技能人才流动

等路径促进科技成果在企业间扩散。技术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28］，较短的地理距

离有助于促进知识交流与人才互动，从而推动技术传播并加速产业规模化进程。在技术突破和技

术扩散过程中，既能产生乘数效应，又能通过技术扩散的网络化传导路径，将科技成果系统性地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科技与产业在结构层面的深度融合。

⒉产业创新反哺科技创新的机制

产业创新更关注需求端，可以更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产业创新对科技创新具有反哺作用，

表现为市场需求牵引科技创新和要素投入助推科技创新两种机制。

市场需求牵引科技创新机制。其一，产业创新作为衔接市场与研发的关键环节，能够迅速响

应市场需求，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明确导向。面对消费者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企业

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其二，产业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瓶颈，往往会形成对科

技创新的倒逼机制。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对关键核心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当现有技术

难以支撑产业发展目标时，企业与科研机构将加大研发力度，寻求突破。例如，芯片制造行业对

高精度光刻工艺的需求，有力推动了精密制造等相关技术领域的进步。其三，产业创新所构建的

多元应用场景是支撑技术迭代的关键环节。这些场景兼具“试验场”“孵化器”功能，通过大规

模示范加速技术验证，形成“应用牵引、需求拉动”的良性循环。从长远看，产业化应用能够揭

示深层次科学问题，进而反向推动基础研究的深化。

要素投入助推科技创新机制。其一，企业投入来源多元化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撑。当创新

成果商业化后，企业不仅将部分利润用于内部研发，还通过设立专项研发基金、与高校及科研机

构建立合作联盟等方式支持前沿技术探索。特别是聚焦长期价值的耐心资本，能为专注于基础研

究和颠覆性技术的企业提供稳定支持，有效应对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挑战［29］。其二，科

技人才的培养为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随着产学研合作的加强，企业和高校通过设立联合实验

室、开展实习项目等方式，有效促进了科技人才理论与实践能力的融合，为科技创新注入持续动

能。其三，数据正成为驱动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深度挖掘企业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能

够发现新规律、新趋势、供需变化及行业共性问题，为技术研发提供精准方向，使科技攻关更贴

合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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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动态机制

科技创新是助推产业创新的驱动力，产业创新是实现科技创新价值的落脚点［30］。但是，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并不是单向驱动或简单叠加，而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动态融合

的过程中，最终实现“1+1>2”的效果。

从时间维度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生命周期决定了两者融合的阶段性特征。在技术萌芽

期，原始创新主要以实验室科技成果或专利形式存在，而相应的产业需求尚未形成。但是，具有

前瞻性的企业会通过风险投资或技术许可推动科技成果迈向产业化之路。产业化的每一步都与科

技创新紧密互动，对科技成果的不断完善提出明确的反馈与改进要求。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主体

经过多次信息沟通与碰撞，最终经受住产业化考验的科技成果日渐成熟，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不断

得到市场反馈。这一过程不断验证科技成果，也促使科技创新进一步迭代更新。当技术走向成熟

时，为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产业创新会以成本为导向，标准化生产成为主要选择。随着数字技

术对产业创新的不断渗透，大规模定制和小批量低成本生产都成为可能，产业创新呈现“长尾效

应”。随着原有的技术创新逐渐走向衰退，新的技术创新能否实现有效接替直接决定产业生命周

期的延续。如果出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就会打破原有产业竞争格局，开启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并非静态匹配，技术发展可能超前或滞后于产业

发展需求。

从空间维度看，创新生态系统的完善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在宏观层

面，国家战略布局及全球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系统性，为

这一进程提供保障。例如，国家科技创新平台通过整合全国技术人才、数据等资源，推动创新资

源一体化发展，促进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在区域层面，基于地理邻近优势形成的科技

创新集群、产业集群等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链协同机制，有效驱动科技成果向产业应用转

化。“飞地经济”“创新走廊”等跨区域平台突破地理限制，促进跨区域技术合作与产业分工，提

升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微观层面，融合主要体现为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主体的深度协

作，通过共建实验室、联合攻关等方式实现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

从制度维度看，政策环境和市场竞争分别构成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外部约束

和内生动力。在政策环境层面，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引导创新资源向融合领域倾斜。通

过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政策工具，降低技术攻关、产业化应用及两者深度融合

的成本，为各类主体提供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撑。在市场竞争层面，竞争机制驱动企业为追求利润

最大化而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从而自发寻求科技与产业的最佳融合路径。这一过程不

仅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还提升了融合效率，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的良性循

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是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的关系，在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应通过适度干预加以促进。

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堵点

中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仍存在堵点。系统剖析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堵点，有助于为构建两者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框架提供现实依据。

（一）创新链和产业链“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尽管中国科技论文与专利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产出多停留在论文与专利

阶段，与产业发展需求脱节。同时，企业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更依赖技术引进，虽然短期内提升了

技术水平，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较弱，难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

支撑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从 0到 1”的原创性突破式创新。如果高校和科研机构不能准确把握产

业和企业的需求，企业很难成为基础研究和突破式创新的主体，它更关注“从 1到 10”“从 10到

80



白雪洁，等 .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与实践路径

N”的产业转化，两者目标错位使得创新链和产业链无法实现无缝对接。2024年，中国科技成果

转化率为 30%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50%—70% 的水平，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足 10%［21］。
大量“沉睡专利”或在产生之初便不符合产业化需求，或在进入概念验证和中试阶段因资金、人

才等要素短缺而无法跨越“死亡之谷”，无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导致科技成果

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创新链和产业链空间错配，跨区域协同创新不畅

一是创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科研机构、高端人才等创新要素高度聚集在东部地区，导致东

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技术鸿沟。经济发展是科技创新硬实力的重要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了“马太效应”。二是创新链和产业链空间错配。这一问题在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之间尤为突

出，北方地区创新资源投入较大，但产业化能力相对较弱，南方地区产业活跃，但基础研究投入

不足。以北京和广东为例，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24》，2023年，北京和广东的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 （以下简称“研发”） 投入强度分别为 6. 73% 和 3. 54%，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分别为

16. 03%和 5. 55%，而北京高技术企业数量不足广东的十分之一。北京的“高基础研究，低产业

化”与广东的“强产业，弱基础”形成鲜明对比，这导致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创新链和产业链的

对接存在空间上的某种阻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数字经济发展第一梯队包括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 10个省份，仅有 3个省份

位于北方地区。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模式的重塑与颠覆，南方地区与

北方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发展差距较大，可能进一步加剧创新链和产业链空间错配。三是创新要

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性人才竞争等因素影响，技术、人才等要素

难以实现跨区域高效流动。同时，国家级实验室等跨区域创新平台主要集中于特定区域，创新链

和产业链的对接呈现“孤岛化”特征，限制了创新链对产业链的辐射作用。

（三）基础研究投入不高，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有待提升

当前，国家持续强调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但现实中企业存在基础研究投入偏低、

对重大创新项目参与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其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中国企业研发经费结构存在显著失衡，2012—2023年，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

分别占全国总投入的 75%—80%，但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占比不足 1%。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

源头和技术问题的总开关，企业过低的基础研究投入，使得绝大多数企业难以对接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基础研究成果，更无法依托基础研究的原创成果实现产业转化。此外，中国企业的科研人才

尤其是高端人才相对匮乏，而创新的根本在人才。根据《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48. 7%的

企业专利权人将“缺少高端专业人才”列为制约企业专利产业化的主要原因。此外，企业在科技

创新决策和创新要素配置中的话语权不足。国家实验室等创新资源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企

业被视为创新成果的接受者，尚未成为创新链的主导者。

（四）主体协同能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流于形式

产学研各方目标错位是导致主体协同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企业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关注短

周期、高收益的研发项目。高校和科研机构更注重学术价值，倾向于开展长期性、理论性的基础

研究。此外，主体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形式导致合作流于形式。根据《2024年中国专利调

查报告》，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合作、以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形成长期合作关

系的占比分别为 31. 1% 和 17. 0%，远低于委托高校或科研机构提供技术咨询或技术服务的

42. 3%。其中，后者偏向市场化的交易方式并不利于产学研主体开展长期战略协作，而知识产权

归属不清和合作收益分配问题则是导致产学研合作更倾向市场化的委托合同形式的重要原因。此

外，科技人才在产学研之间的流动仍面临制度性障碍，缺乏“旋转门”机制。企业技术人才进入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通道不畅，“产业教授”“企业导师”等制度在高校覆盖率较低，阻碍产学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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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协同。同时，事业单位编制、户籍社保等待遇问题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流向企业的顾

虑。根据《2024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在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以技术

（包含专利）作价入股的占比仅为4. 6%。

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框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但其面临前文所述诸多挑

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非两者的简单相加，促进两者深度融合的政策也不是相关的

简单叠加。基于此，本部分构建并阐述时间、空间、制度三维政策需求框架，从不同维度系统阐

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需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一）基于时间维度的政策需求框架

从时间维度考察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与产业生命周期的关系，能够揭示技术演进与产业

发展之间的规律，有助于解决研发与成果转化环节的衔接问题。本文从技术成熟度曲线与产业生

命周期的特征、政策需求的动态设计与协同两个部分进行阐释。

⒈技术成熟度曲线与产业生命周期的特征

从技术成熟度曲线看，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五个阶段，但并不是每项技术都会经历完整的五

个阶段，会有阶段跨越，也会有中途终止。通常技术成熟度曲线包含以下五个阶段：萌芽期，新

技术出现并引发社会关注；期望膨胀期，市场对新技术的期望较高，吸引大量资本；泡沫破裂低

谷期，技术应用低于市场预期，企业大量退出，投资减少；稳步爬升复苏期，技术不断完善并得

到市场验证，市场认可度提高；生产成熟期，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实现规模化产业应用。同

时，通常产业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企业数量有限，新技术初步出现；成长期，需求

快速增长，技术标准逐步形成，市场竞争加剧且进入壁垒提高；成熟期，市场需求稳定或趋于下

降，技术趋于成熟，产业利润收缩空间收窄且进入壁垒高企；衰退期，市场需求锐减，企业面临

退出或转型抉择。

⒉政策需求的动态设计与协同

技术成熟度曲线的五阶段与产业生命周期的四阶段并非简单对应，技术成熟度曲线的阶段可

能超前或滞后于产业需求，甚至推动产业生命周期的跨越。因此，技术成熟度曲线与产业生命周

期的动态适配是政策设计的核心逻辑。

当技术处于萌芽期，由于新技术可能催生新产业，所以产业处于初创期。如果新技术是为了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那么产业可能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此时政策需求要兼顾科技创新引导与传

统产业转型。其一，对于新技术催生新产业的情形，政策需求的重点是基础研究投资、风险投资

引导等方面，可以通过科技专项计划、创新基金、研发税收减免等措施，激励产学研协同攻关，

降低创新试错成本。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发挥主导作用，新技术是新产业

形成的前提。其二，对于新技术倒逼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的情形，产业创新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政策需求的核心是如何使传统产业面对新技术时有创新性应用的意愿与行

动，财政补贴、绿色金融、数字化专项支持等措施对传统产业创新更具吸引力。其三，该阶段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均伴随较高不确定性，创新主体对容错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有强烈需求。例

如，政府提供不以研发成功为必然条件的研究经费支持，并提供研发创新无法继续时创新主体和

创新要素的退出渠道等。

当技术处于期望膨胀期，对技术前景预期升温会加速资本涌入，如果预期新技术将广泛应用

于传统产业，则可能延缓传统产业生命周期的演进。更重要的是，新技术可能创造新产业，当新

技术与大量资本结合后会加速新产业的形成，使产业处于初创期。因此，产业可能处于初创期、

成熟期或衰退期。其一，新技术可能引发资本集中涌入，因而在政策层面需要强化资本引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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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盲目跟风式投资所引发的市场乱象。因此，政府应审慎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实质性创新，防范资

本泡沫化。同时，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适配产业发展全周期需求，形成真正的

耐心资本。其二，该阶段技术路线多元、产业概念频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

策需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注重推动技术、产业和资本的良性循环，鼓励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

产业的市场需求。其三，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提供“服务券”或专项补贴，鼓励其采用新技

术提升生产效率，延缓生命周期衰退。

当技术处于泡沫破裂低谷期，部分产业可能通过产业升级继续处于成长期。但是，如果技术

应用失败可能引发投资的“潮退效应”。若这种现象发生在传统产业，将加速产业衰败。若由新

技术催生的新产业遭遇技术泡沫破裂，同样会使新产业陷入衰退。因此，产业可能进入衰退期或

继续处于成长期，这要求政策兼具托底保障与战略重启的双重使命。为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创新

资源高效配置，政府应发挥关键引导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牵头设立技术复苏基金并联合社会

资本，为技术顺利跨越“最后一公里”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模式创

新和兼并重组等运营模式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政府可以搭建产学研主体

交流学习平台，总结技术成果转移的成功经验，建立技术创新失败案例库、技术成果转移失败案

例库等，为后续技术攻关和技术成果产业化提供借鉴。

当技术处于稳步爬升复苏期，其持续发展可能催生一批初创期新产业，也可能使成长期或成

熟期的产业在新技术赋能下焕发新活力。因此，产业可能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或成熟期，政策重

点应转向规模化应用和生态系统构建。政府可以协助产学研主体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

充分发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要产业集聚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应用场景的进一步开放，为

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政策供给应以提升产业链韧性为重点，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目标，推动产业链全链条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该阶段技术优势已

得到充分认可，推动技术推广普及、引导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实现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生产

力转化尤为重要。政府可以通过搭建数据共享平台为产学研主体提供数据支持，鼓励数字技术开

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发展，引导企业开放软件源代码，借助技术与知识的开放共享推动技术

进步。

当技术处于生产成熟期，既有利于催生初创产业并推动其快速进入成长期，也可能因为技术

逐渐走向成熟期而加速产业衰退。因此，产业可能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甚至衰退期。此

时政策需求呈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双轮驱动的特征，兼顾创新能力提高和制度环境优化。其

一，构建跨领域技术融合机制，推动技术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形成“技术+制
造”“技术+服务”等产业创新范式。例如，数字技术与政务、医疗等领域结合，催生了数字政

府、数字医疗等新业态。其二，防范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例如，数字技术的广泛

应用可能引发隐私泄露、伦理失范、数据安全等问题。政府应完善治理体系，加快健全相关法律

法规和监管机制，使技术处于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其三，重视技术“长尾效应”“替代效应”。例

如，在通过智能化升级等方式延长技术生命周期的过程中，应具有前瞻性思维，提前布局下一代

突破式技术革命路线，避免出现技术断层。

（二）基于空间维度的政策需求框架

由于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非均衡和路径依赖特性，两者深度融合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也存在差异。因

此，基于空间维度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有助于因地制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⒈宏观层面：强化国家统筹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宏观层面的政策核心是立足国家战略与全球视野，构建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

系统性保障。一方面，构建国家主导的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创新生态。通过完善跨部门协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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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统一知识产权政策和创新激励制度，构建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等全链条的制度体系，确

保科技成果在国家层面快速对接产业需求，形成持续的技术迭代循环。另一方面，以共建“一带

一路”为重要抓手，制定跨境科技成果流通支持政策，搭建国际技术转移与产业合作平台，完善

跨境知识产权保护与标准对接机制，推动中国科技成果与共建国家产业需求深度结合，吸引全球

先进技术与中国优势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国际化水平。

⒉中观层面：搭建融合载体与破除协同壁垒

中观层面的政策应以创新集群和跨区域平台为载体，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对于科技

创新集群和产业集群，应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布局配套科创平台，设立集群内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

中心，为科研机构精准推送产业需求信息，为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促进集群内科技资源与产

业资源高效匹配。对于“飞地经济”“创新走廊”等跨区域平台，应出台跨区域融合激励政策，

建立跨区域融合项目税收分成、统计核算等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对创新链和产业链跨区域整合的

制约，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同时，鼓励依托产业链打造跨区域创新联合

体，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创新生态格局。

⒊微观层面：激活主体，夯实融合微观基础

微观层面的政策应强化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空间协同。推动构建“高校—科

研机构—企业”创新共同体，通过落实规划配套要求、提供地价优惠等措施引导创新主体在地理

空间上集聚。例如，支持各方共建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创新

平台。同时，依托现有资源，在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密集区域，建设专业化产业创新园

区或未来产业先导区，通过优化园区空间布局促进知识外溢和创新合作，形成“共生共荣”的创

新集群生态。此外，促进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在微观主体间顺畅流动，为创新共同体

的高效协作提供核心支撑。

（三）基于制度维度的政策需求框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质上是技术链和产业链内部各类要素的深度耦合。制度是影

响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打破传统制度壁垒，构建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的新型制度框架。

⒈基础保障制度：筑牢融合发展的制度基石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赖于产权界定、风险分担等基础性制度。但是，中国在技术

成果权属划分、跨领域标准互认等方面的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制约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亟

须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基础制度保障体系。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应构建适应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产权界定机制，明确产学研合作中共有知识产权的权属划分、收益分配、转

化权责，通过搭建统一的技术合同登记、专利价值评估、权属交易平台，降低技术交易的搜寻成

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此外，标准是连接技术和产业的桥梁，滞后的技术标准体系会导致科技成

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特别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完善，需要政府

牵头，联合行业协会、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构建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

⒉资源配置制度：促进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人才是关键生产要素，应深化人

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改革。一方面，破除“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导向，将技术转化成效、产业

合作成果纳入高校、科研机构职称考核指标，赋予科研人员技术入股权利及成果转化收益权，激

发其推动技术产业化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建立人才“旋转门”机制，支持科研人员在企业挂

职、兼职或创办科技企业，通过保留编制等配套政策降低人才流动成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

合本质上是市场行为，需优化财政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财政

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并培育耐心资本，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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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数据要素赋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在保障数据安全

的前提下，打通企业研发、高校实验、政府监测数据的共享通道，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提供数据支撑。

⒊协同治理制度：提升融合的系统性与协同性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通过协同治理制度促进主体协同合作。其一，政府应出台

系统性融合政策，既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卡脖子”技术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又要通过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等手段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同时，支持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与企业对接，将学术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二，完善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机制，搭建产学研用信息交流平

台，及时发布科技成果和产业需求信息，促进供需双方开展线上与线下多元化对接。其三，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体系，培育专业化科技成果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撑。

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背景下，部分地区依托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和制度优势，探索出“多维布局、特色发展”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路径，本

文选取合肥、浙江、深圳三个地区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这三个地区的实践在政策导向、政府

角色、动力机制等方面各具特色。合肥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家级创新资源，聚焦原始创新

突破，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大科学装置布局提供了强力支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浙江凭借雄厚的民营经济基础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坚持政策引领与市场驱动相结合。深圳依托

高度市场化的发展优势，在政策层面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服务生态，强调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三类模式分别对应中西部崛起、民营经济赋能、市场导

向型创新等路径的政策实践逻辑，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

（一）合肥模式：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科技创新的产业转化动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于合肥，是合肥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独特资源禀赋和核

心支撑。合肥坚持省级顶层设计赋能、市域实践落地，以优质科创资源为关键突破口，将实验室

的“原始创新”快速转化为市场上的“产业地标”，实现了“从0到1”再“从1到N”的跨越。

首先，以大科学装置为源头，孕育颠覆性未来产业。合肥并不仅局限于推动技术应用，而是

通过布局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等“国之重器”，主动布局前沿基础研究。这些大科学装

置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其衍生技术则直接催生了全新的产业赛道。例如，“人造太阳”项目

在攻关过程中衍生出的超导技术已应用于超导质子治疗装备产业，使合肥成为国产高端医疗装备

的重要基地。这种“沿途下蛋”机制依托技术研发的阶段性成果开辟了新兴产业赛道，推动了前

沿科学和未来产业的深度融合。

其次，形成具有示范作用的科技成果转化范式，有效驱动产业化进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是一场深刻的产权制度变革，其通过赋予科研团队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以及成果转化收益权，从根本上解决了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的难

题，极大地激发了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内生动力。同时，合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级

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并组建了全国首个国有科技成果转化持股平台，全方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

地通道。该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成立两年多来，已累计推动 3 061家科技企业落地发展，培育聚变

新能等估值亿元以上企业超百家。

最后，以新型人才供给为重要支撑，夯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基础。合肥依托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推进“科技商学院”“科大硅谷”等创新载体建设，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

资本、懂市场”的复合型科技产业人才，为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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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授”“科技副总”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构建起高校与企业之间人才双向流动的良性循环通

道，既推动最新科研成果输送至产业一线，又将产业需求及时反馈至高校，从人力资源配置维度

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二）浙江模式：以企业为主体构建融合生态

浙江模式的特点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活企业家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活力，使科技

创新围绕产业需求展开，形成“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的高效闭环。

首先，基于丰富的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精准对接。浙江庞大的产业体系内生

出海量且多样化的技术需求，该省的政策设计精准利用这一优势，通过“企业出题、高校解题、

政府助题”的模式，将科技创新的主导权交给企业，并规定省级重大科技项目中企业牵头比例不

低于 8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研发资源直接投向产业亟待解决的“真问题”，避免了科研和市场

“两张皮”的现象。配套推行的研发准备金制度与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从经济层面加大了企业

的创新投入激励，使企业从被动参与者真正转变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主导者，促

进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其次，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为融合过程赋能，加速科技创新向全产业链渗透。浙江的“产

业大脑+未来工厂”模式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产业流程层面深度融合的典范。“产业大脑”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产业链资源的智能配置和供应链的精准协同；“未来工

厂”将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全过程，实现生产模式和效率的革命性变革。

最后，因地制宜探索地级市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实现特色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浙江赋予地级市差异化探索的自主权，使得科技创新与当地特色产业的融合更为精准。例

如，宁波聚焦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依托浙江大学等高校在机械、材料等学科上的优势，联合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智能制造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典范。丽水出台了全国首

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法，通过生态监测技术、碳汇核算技术等支撑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与转化，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绿色科技创新和生态工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三）深圳模式：市场化牵引与场景驱动

作为市场化导向型创新的典型代表，深圳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中，探索出

以市场为导向、需求为牵引、空间为支撑的特色路径。

首先，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的政策设计。深圳没有遵循“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应

用”的线性创新路径，而是采用市场化牵引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该模式将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

体，推动科技创新源头与产业需求对接，使科技创新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推动，而是形成“产

业创新牵引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的螺旋式发展路径。具体而言，华为、腾讯等龙

头企业主导产业技术方向，政府部门则提供政策与资源支持，助力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

态，该模式已在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究院等平台取得显著成效。

其次，推动城市全域场景开放，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应用试验场。深圳将整

个城市作为新技术验证与推广的试验平台，通过系统性开放应用场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深圳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明确，每年开放不少于 100个应用场景，

覆盖政务、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深圳市国资委牵头实施应用场景开放行动，为新技术、新产

品落地应用提供试验场。此外，深圳实施“需求清单+能力清单”双轮驱动机制，由深圳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场景需求和新技术供给清单，有效促进了政府等需求方和科研机构、企业等供

给方高效对接，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最后，首创“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空间融合。光明科学城

率先探索“楼上楼下”融合发展模式，实现科研与产业在物理空间的高效衔接。“楼上”布局科

研机构，聚焦“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楼下”引入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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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开发和中试转化，形成“科研—产业—资本—人才”一体化的创新生态。该模式通过《深

圳经济特区光明科学城发展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确立，并衍生出“左邻右舍”“中心创新、周

边创业”等多样化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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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Need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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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hile policy design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ly linking the two.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bottlenecks of such integr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policy 
demand framework,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for advancing their deep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mechanism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s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rough factor reorganization,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while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urn, 
driv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market demand and factor input.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two, a synergistic effect of “1+1>2” can be achieved. However, several constraints remain in practice, 
including the low rat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sufficient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rincipal role of enterpris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erfunctory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se bottlenecks, this paper develops a 
three‑dimensional policy demand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ime, space,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 
dynamic alignment between the technology maturity curve and the industrial life cycle constitutes the core logic of policy 
design.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at the macro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city; at the meso level, innovation clusters and cross‑regional platforms should serve as key carriers to break 
down collaboration barriers; at the micro level, policies should enhance spatial coordin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other actors. In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systematic support for deep integr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by improving basic guarantee systems,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s.

Regarding practical pathways, this paper conducts case analyses of Hefei, Zhejiang, and Shenzhen. Hefei relies on 
national‑level innovation resource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focusing on breakthroughs in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to real productive 
forces. Zhejiang, benefiting from a strong private economy and distinc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adheres to a combination of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driven development. Shenzhen, leveraging its highly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advantages, 
focuses o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innovation service ecosystem, while emphasizing the principal role 
of enterpris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tegration model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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